
1 

 

 
 

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80 次审议会议 
结果公告 
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80次审议会议于 2022年 11月

16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

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

行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

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

可转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五）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

债）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前五年募投项目实际效益远低于承诺效益。请发行

人说明：（1）前期投资项目实际效益未达承诺效益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是否存在项目论证不够科学谨慎的情形；（2）本次拟募投项

目论证是否科学谨慎，销售计划是否可行，效益测算是否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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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近三年一期扣非归母净利润规模不大，持续投入项

目效益未达预期。请发行人说明上述情形是否会对未来生产经营、

财务效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是否会对本次可转债的还本付息造

成不利影响，相关风险是否已充分披露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四）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五）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，同行业可比

上市公司多数为正；2022 年 1-9 月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

额为正，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多数为负。请发行人说明 2021 年

度、2022 年 1-9 月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同行业可比

公司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二）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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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五）广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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